在审议“两高”工作报告时的发言

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

周 玉 华
王胜俊院长所做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》和曹建明检察长所做的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》，内容丰富，思路清晰，文风朴实，客观全面，我完全赞成。去年两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和发展，作为代表我表示满意。下面，我着重就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》谈点认识和体会。我感到，去年最高法院和全国法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：
一是政治方向、指导思想更加明确。最高法院党组特别是王胜俊院长非常重视法院工作的政治方向、指导思想问题，明确提出以“三个至上”作为工作指导思想，把“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”作为工作的主题，提出了“从严治院、公信立院、科技强院”的工作方针；突出强调司法的人民性，认真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，深入开展“人民法官为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，加强办案窗口建设，完善民意沟通机制，深化便民诉讼措施，推行实施司法救助，广大法官在审判作风上更加亲民，工作措施上更加便民，司法效果上更加利民；突出强调司法的服务功能，坚持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，坚持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服务，服务方向更加明确，对策措施更加灵活，工作成效更加显著，努力做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这些观点、要求的提出，在司法实践中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，推动了全国法院工作的发展。
二是完成了十分繁重的审判执行工作任务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很辛苦，很紧张。2009年，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各类案件首次突破一千万，达到1130多万件，同比大幅度上升；我们山东全省法院去年收案92万多件，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；最高法院自身去年结案也达到11700多件。全国各级法院，从基层法院到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，一直到最高法院，都承担着刑事、民事、商事、行政四大审判和执行、审判监督、涉诉信访等多项工作，任务非常繁重，工作量都很大，法官们常年超负荷工作，非常忙碌辛苦，我省法院一线法官人均一年办案104件，很多人办案达到二三百件。同时，全国法院的办案质量也是高的，去年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撤诉为62%，同比增长3.12个百分点。山东法院去年一审民事案件调撤诉为69%，各类案件经过一审和二审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9.4%，经过再审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9.97%。虽然还有少数案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总体而论，法院办案的质量、效率和效果都是比较好的。其他方面工作都扎扎实实，报告所列各项工作都有部署、有措施、有结果，都有具体数字。
三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，法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法院的职能作用得到了更全面更充分的发挥。国际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，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，对法院工作也带来了深刻影响，各级法院受案数量大幅上升，特别是各类民事纠纷、经济纠纷大量增加，去年全国法院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640多万件，其中合同纠纷案件325万多件，金融类纠纷案件51万多件，劳动争议案件31万多件，破产案件3570多件，总的结案标的额16700多亿元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，最高法院及时调整司法政策，有力地指导了全国法院的工作。各级法院紧紧围绕“保增长、保民生、保稳定”的首要任务，出台服务意见，改进方式方法，妥善化解了因金融危机引发的大量矛盾纠纷，盘活了上万亿资金资产，挽救了一大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，为保稳定促发展，保民生促和谐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应当看到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，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、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利益格局的急剧调整，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、发展规律也出现了新的明显的变化。现阶段，对社会稳定和谐影响最大、最突出的问题，已经不再是一般刑事犯罪，而是各类社会矛盾纠纷，比如城市土地征用、房屋拆迁、企业破产倒闭、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，以及劳动争议、医患纠纷等等。反映到法院工作上，刑事案件所占比重逐年下降，民商事案件则逐年上升，去年全国法院办案过千万，刑事案件仅76万多件，占案件总数的7%（山东这个比例更少，仅占5%，民事、商事、行政、执行案件达到95%，占绝大多数）。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法院，主要任务任务是与公安、检察互相配合，互相制约，处理刑事犯罪案件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。现在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定分止争，化解和缓冲各种社会矛盾，已成为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。从报告看，去年诉讼案件大幅上升，但刑事案件下降，这是社会稳定、文明进步的表现。
四是法院队伍建设得到了明显加强。最高法院高度重视法院队伍建设，提出“从严治院”，在全国法院实行了“五个严禁”，深入开展了“人民法官为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广泛接受监督。各级法院都把队伍建设作为立院之本，把确保公正廉洁司法作为重中之重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不断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。应当说，经过这些年来的专业化建设，广大法官解决实际问题、化解社会矛盾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都有了很大增强。特别是《法官法》实施以后，要进入法院工作，不但要求法律本科以上毕业，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，还要经过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，比一般的部门进人门槛要求要高很多，再加上法院工作很忙碌，每人每年要办理一二百起案件，接触各种社会矛盾纠纷，直接面向人民群众，实践锻炼很充分，全国法院队伍素质有了很大提高，整个法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。
对于人民法院工作和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王胜俊院长在报告中也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，问题找得比较准确，也是实事求是的。我们各级法院都要引起高度重视，努力加以解决。我们应当客观地、全面地、公正地评价法院工作，不能因为个别案件的问题否定法院的整体工作；不能因为个别干警的问题否定整个法院队伍，更不能因为个别下级法院的问题否定最高法院的工作。
最后提一条建议，就是要高度重视司法权威问题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。现在看，司法权威问题是最为突出的问题。当前法院工作的一些热点、难点问题，如执行难、涉诉信访居高不下等，其深层次的原因，就是司法权威社会缺乏依法办事的观念、法律至上的精神。司法权是重要的国家权力，司法权威体现的就是法律的权威、党和国家的权威。司法应是解决矛盾纠纷的终结机制，如果在这里终结不了，必然没完没了。假如司法没有权威，就要在司法之外，再设立一套终结机制，它造成的后果就是：一个案件不管经过几级司法机关、甚至最高法院处理，不管办案程序是否严密、处理结果是否公正，只要不断地上访、闹访，就有可能改变最终的处理结果，至少在经济上可以得到好处，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法律治理、规则治理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，一旦法院判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执行，导致群众不再相信法律，法律权威丧失，整个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，至少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。所以，有关方面应当认真研究如何维护和树立司法的权威问题，从制度、体制等各个方面，切实落实党的十七大要求，真正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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